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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基於婚生推定之規範而發生之法律上父子關係如不具血緣連繫時，除透

過婚生否認之訴來加以推翻外，自 1970 年代中期起，比較法上並陸續發展

出亦得透過認領來推翻的機制。此一機制結合認領與否認之訴的功能，經由

真正生父與同意權人間合意的當事人意思自主，而賦予真正生父推翻既存父

子關係之權利，且無須向法院起訴。此即可能造成推翻具真實血緣連繫之父

子關係的結果，而須再加諸經由行政機關就血緣連繫進行審查與同意認領的

要件。經此，相關當事人於此等認領機制下所需付出的時間、心力與金錢，

即與於否認之訴機制下無甚差別，分別規範的實益即屬有限，毋寧仍統一置

於否認之訴的機制下。 

真正生父基於真實血緣連繫，本有推翻既存無血緣連繫之父子關係的人

格上利益與需求。故於我國民法第 1063 條第 2 項婚生否認之訴規範中，立

法政策上亦須賦予真正生父否認權。惟為確保母之夫與子女的存續保障利益，

規範上須就真正生父否認權之發生或行使加諸限制。相較於硬性標準，毋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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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彈性標準作為賦予其否認權之要件，諸如推翻父子關係須不影響子女利益

或符合子女利益，而能於適用上更具彈性。此外，亦得兼採於取得夫與子女

之同意時，構成賦予真正生父否認權之事由，而能顧及夫與子女的意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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